
附件 5

招远市2021年转移支付有关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情况

2021 年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39,334 万元，其中：

（一）均衡性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720 万元，主要用于

均衡我市财力。

（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200 万元，

主要用于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三）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229 万元。

（四）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1,1593 万元，主要用

于缓解产粮油大县财政困难，调动政府抓好粮食生产的积极

性，巩固粮食安全基础。

（五）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300 万元，主要用

于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建设。

（六）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2,932 万元，主要用于对市县

因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减收进行补助，确保乡镇机构和

村级组织正常运转，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

（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722 万元，

主要用于支持改善基层政法部门办公办案条件和必要装备

配置。

（八）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847 万元, 主



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全面

改薄以及对解决城镇中小学大班额等问题进行补助。

（九）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33 万元，主要用于推进地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

（十）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3,918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发

放，对城乡低保对象等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助。

（十一）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000 万

元,主要用于计划生育补助、基本公共卫生建设以及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建设。

（十二）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425 万

元，主要用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

设。

（十三）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444 万元,

主要用于乡村振兴建设。

（十四）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754 万

元，主要用于农村公路建设支出。

（十五）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91万元，

主要用于农村危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支出。

（十六）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7,126 万元，主要用

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育补助、救助福利优抚安置残

疾人事业等项目补助、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以及扶贫

攻坚等方面支出。

（二）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2021 年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7,914 万元，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方面安排 180 万元，主要用于

促进商贸事业发展，服务业发展引导等方面支出。

（二）公共安全支出方面安排 269 万元,主要用于政法

业务经费补助、道路交通管理等方面支出。

（三）教育支出方面安排 1,048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改

善学前教育、中专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特殊学校教育办学

条件、校舍建设等方面支出。

（四）科学技术支出方面安排 43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创新驱动发展、重点研发计划及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

（五）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方面安排 121 万元，主要用

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宣传文化发展等方面支出。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方面安排 400 万元，主要用

于促进就业创业、社会保险补贴、养老服务业发展、以及残

疾人事业费等方面支出。

（七）卫生健康支出方面安排 686 万元，主要用于重大

公共卫生专项方面支出。

（八）节能环保方面安排 954 万元，主要用于环境污染

防治、环境监测与检察、农村环境保护、能源节约利用等相

关方面支出。

（九）农林水方面安排 1,745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科技

转化与推广服务、防灾救灾、农业生产支持补贴、森林培育、

农田水利、扶贫、农业综合开发、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支出。

（十）交通运输方面安排 245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实施



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公路养护等

方面支出。

（十一）资源勘探信息等方面安排 34 万元，主要用于

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业和信息产业支持、安全监管

监察专项等方面支出。

（十二）商业服务业方面安排 404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商业流通事务、涉外发展服务以及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支出。

(十三)金融方面安排 216 万元，主要用于金融创新发

展引导等方面支出。

（十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方面安排 261 万元，主要

用于支持国土整治、矿产资源补偿费地方分成等方面支出。

（十五）住房保障方面安排 831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棚

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方面支出。

（十六）粮油物资储备安排 61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优质

粮食工程等方面支出。

（十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安排 29 万元,主要用于应

急安全工程等方面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1 年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共 800 万元，其中：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方面安排 13 万元，主要用于

支持电影事业、旅游发展方面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安排 355 万元，主要用于水



库移民补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支出。

（3）农林水方面安排 62万元，主要用于三峡后续工作。

（4）彩票公益金方面安排 370 万元，主要用于社会福

利、体育、教育、残疾人、城乡医疗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等

方面支出。


